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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5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5 年 6 月 3 日 

 

分組討論 – 青年及社區服務 

摘 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 吳家謙先生 

   社聯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黃陳麗群女士 

 

1. 社聯姚潔玲女士分享社聯建議的青年政策／發展框架，表示青年服務應有正向發展和社會

結構的面向。姚女士報告「青年及社區服務」持續關注的福利議題如下： 

1.1 改善「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的津助額； 

1.2 加強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及青少年（6-18 歲）的社區支援； 

1.3 資助駐幼稚園／幼兒學校社工服務； 

1.4 改善兒童及青少年住宿照顧服務； 

1.5 改善寄養服務； 

1.6 改善幼兒照顧服務； 

1.7 發展網上青年外展服務； 

1.8 加強少數族裔支援。 

 

2. 與會者分別就下列本年度關注議題表達意見： 

2.1 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課託）津助額 

 吳家謙先生知悉課託津助額多年沒有調整，有檢視的空間，並待掌握數據後再作

檢討。同時，吳先生也建議可檢視去年推出的「加強課餘託管服務」，整合資源，

以改善基本課託服務的津助額。至於擴闊受惠者至有「社會需要」（如有特殊教

育需要或長期病患兒童）的家庭的建議，吳先生認為可進一步研究。 

 黃陳麗群女士表示，調整課託津助額與參加「加強課餘託管服務」掛鈎並不是業界

的立場，兩者應分別處理。 

 吳先生回應「攜手扶弱基金」已預留二億元 專款，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推行更多

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他鼓勵社福機構申請，讓機構有更多資源推行包含課託的

課後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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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對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及青少年的社區支援 

 黃陳麗群女士表示現有服務缺乏足夠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兒童及青

少年提供社區服務。 

 因此，社署可考慮運用獎券基金開展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以加強對有特殊教育

需要（SEN）兒童的支援。 

 觀察到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青少年較難適應中學生活，因此社會服務應提

供適當支援以協助他們完成功課和紓緩緊張的朋輩及家庭關係。 

 學制的改變，令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兒童及青少年在校遇到更多挑戰，建

議社署在保護兒童資料系統，加入受虐兒童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SEN） 的背景。 

 有特殊教育需要（SEN）青少年入職場前的需要，如生涯規劃，以協助青年人離

校後尋找出路。 

 然而亦留意到當學校獲得更多資源，即有較多特殊教育需要（SEN）青少年在該

校就讀，但一般家長未必歡迎這安排，如何建立融合教育是一個難題。 

 現時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SEN）兒童及青少年的資源多直接向學校提供，但由

於學校與社福機構的資源規劃不同，中間會出現資源未能妥善運用的情況，問題

有待檢視。 

 吳先生回應，現時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可因應地區需要，並透過跨界別及跨部

門協作，為有需要的青少年組群提供適切的服務，當中可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青少年及其家長。因此，機構可就服務重新聚焦，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 

 

2.3 網上青年外展服務的發展 

 吳先生表示，社署現正檢討網上青年外展工作試驗計劃的成效，並就其未來路向

作出審視。社署會與提供試驗計劃的三個非政府機構檢視有關服務發展的方向。 

 

2.4 社區議題 

 現時社福機構需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申請資助，以獲得額外資源提供服務給

新公屋入伙的居民，以協助他們適應新社區的生活。與會者建議社署成立社工隊

以（1）協助新公屋入伙的居民處理上樓後的適應問題及關注社區規劃問題，並

組織居民處理及解決社區問題，及（2）協助新社區的居民適應社區及於當區就

業。 

 現時單身人口有上升的趨勢，但不少福利服務都以家庭為單位（例如：低收入家

庭津貼）以提供服務，因而將有需要的單身人士排拒於外，社署應作檢討。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 2010 年發出《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指引」），為有關

的決策局、部門及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提供指引，在相關服務範疇促進種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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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確保少數族裔人士有平等機會以獲得公共服務，直至 2014 年，該「指引」涵

蓋 22 個主要公共服務，社署亦是其中之一。社署應執行有關「指引」，讓少數族

裔人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包括：（1）收集少數族裔的服務數字，（2）定

期與持份者溝通及檢討服務成效，及（3）檢討及改善服務措施。另外，社署應

提供資源在主流服務推行傳譯及翻譯服務，及為員工提供文化敏感度培訓等。 

 吳先生表示，現時支援少數族裔服務是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並會為新公屋入伙

居民提供迎新服務。 

 

 對於獲安排遷入新建公共屋邨的居民，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會與家庭支援網絡隊的

工作人員配合，以便後者把那些由舊建市區遷入或安置到新建公屋的亟需援助家

庭轉介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讓這些家庭獲得適時服務。 

 

2.5 撥款機制問題 

 現時大部份資源都投放到學校，然而學校如何運用資源有很大差異，建議社署制

定相關指引，使學校可善用資源。 

 

2.6 其他 

 據知有一間社福機構參與勞福局的 Special Scheme，將其現有服務的一間院舍改建

（下層加設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但在改建過程中遇上過渡問題，社署可如何

協助這機構處理院友在中心重建期間的住宿需要？ 

 社署如何回應以下問題：（1）如何保障基層學生的學習機會不會因為欠缺家庭資

源而被剝奪？（2）青年人的才華如何被尊重？（3）青年人可如何爭取自己的權

利？ 

 吳先生回應表示，在青年人爭取機會與條件的同時，也要考慮一些實際的限制，

以助他們面對困難及挑戰。 

 

 

完 


